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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务〔2020〕4 号

关于评选华光学院 2020 届优秀毕业

作品（论文）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为进一步推进毕业作品（设计）、毕业调查报告（论文）

工作的规范化管理，提高毕业作品（设计）、毕业调查报告

（论文）的质量，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

才，增强学生就业的竞争能力，学院决定开展 2020 届优秀

毕业作品（设计）、毕业调查报告（论文）评选工作。现将

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条件

1、经各二级学院评定，毕业作品（设计、调查报告、

论文）成绩优秀；

2、毕业作品（设计、调查报告、论文）题目和内容在

各专业方面具有现实意义或实用性；



2

3、毕业作品（设计、调查报告、论文）能体现学生有

比较强的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，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

力。

4、毕业调查报告（论文）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或独到见

解内容，论述清晰、立论正确、论据充分。

5、毕业作品（设计）说明书简洁明了、设计新颖，具

有独创性、实用性。

二、申报材料

1、华光学院优秀毕业作品（论文）申报表（附表）

2、一套毕业作品（设计、调查报告、论文）资料（按

要求装订的纸制文档及电子文档）。

3、毕业作品（设计、调查报告、论文）成绩评定表或

答辩记录。

三、评选办法

1、以二级学院为单位，根据各二级学院毕业生总数乘

以 5%所得的整数（尾数四舍五入）进行名额分配见下表

二级学院 分配名额

摄影学院 23

艺术与科技学院 33

商学院 18

教育学院 14

健康学院 5

2、候选人填写优秀毕业作品（论文）申报表，经二级

学院领导确认后，报教务处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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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经二级学院提出教务处认为其作品特别优秀的可申

请机动名额（总数为 10 人）。

4、学院审批后，其评选结果在学院范围内公示 3 天，

公示期内无异议则评选结果生效。

5、表彰。

6、如出现弄虚作假、骗取荣誉称号的，将取消其优秀

毕业作品（论文）称号并给予相应处分。

四、时间安排

1、各二级学院推荐工作务必在 2020 年 5 月 10 日前完

成，逾期不予补报，视为弃权。

2、学校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完成审批工作，并公示。

五、奖励办法

1、学校将对获得优秀毕业作品（论文）学生颁发荣誉

证书，并发奖金。

2、在毕业典礼上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。

附件：华光学院优秀毕业作品（论文）申报表

泉州华光职业学院教务处

2020 年 4 月 28 日

抄 报： 校领导

泉州华光职业学院教务处 2020 年 4 月 2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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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华光学院优秀毕业作品（论文）申报表

毕业作品（论文）题目

学生姓名： 性别： 学号：

所在二级学院、专业： 班级：

指导教师： 职称：

指导教师评语：（不少于 200 字）

指导教师 （签名） 年 月 日

二级学院评审意见：

二级学院院长 （签名） 年 月 日

教务处审核意见：

教务处处长 （签名） 年 月 日

学校意见：

主管校长 （签名） 年 月 日


